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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市监办函〔2020〕19号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云南省国家

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

昆明市、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国家

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标技〔2019〕14

4 号），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，推动我省国家基本

公共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经州市局宣传发动、组织推荐和材料

审查，省局决定开展我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省级试点工

作，现将我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（清单见附件）

下达你们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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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试点项目计划执行时间原则上为 2 年，自 2020 年 8

月至 2022 年 8 月。

二、试点项目所在地市、县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

导意见》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，结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

以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，梳理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事项，编制基

本公共服务标准规范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施监测、动态调

整等长效机制，不断提高基层服务机构标准化管理水平。

三、试点项目承担单位要结合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

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要求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实施方案（一

式四份），报试点项目所在地州市级市场监管局备查。州市级市

场监管局在试点项目下达 3个月内将实施方案报送省市场监管局

标准处。在实施方案编制过程中，请严格依据中办国办《关于建

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，合理设计试点建设

任务，避免超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范畴。

四、试点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强与试点工作所涉及领域行业主

管部门，特别是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对接沟通，通

过试点支撑相关行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。

五、试点项目所在地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加强试点项目实施全

过程的组织协调、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。指导试点项目承担单位

在云南省标准化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报送试点相关材料，确保试点

项目申报审核、任务下达、项目查询、成果展示、工作动态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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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总结、建设成果、经验总结等相关信息平台数据准确。

六、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要充分发挥专业标准化技术服务保

障支撑功能，积极参与我省首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

目建设，帮助试点单位开展相关工作培训，指导试点项目所在地

人民政府及试点项目承担单位，认真梳理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事

项，科学编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规范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

施监测、动态调整等长效机制，不断提高试点项目基层服务机构

标准化管理水平工作。

七、请试点项目承担单位于 2020 年 12 月 20 日前做好试点

项目建设年度总结，为“十四五”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

供借鉴指导。年度工作总结报送内容一式四份，报送内容应包括

试点任务年度目标完成情况、试点项目实施情况、标准体系建设

情况、配套经费落实情况、试点取得的社会效益、以及存在的困

难和问题等。试点项目年度工作总结由项目所在地州市级市场监

管局指导审核后，报送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处。

对试点项目实施中出现的有关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向试点项

目所在州市市场监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反馈，同时将有关

情况汇总报送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处。

联系人：陈文旌，电话：0871-63215570、63215596（传真）
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日新东路 376 号，邮编：6502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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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云南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清单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7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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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清单
序号 地区 试点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

1 昆明市
云南人才市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

化专项试点
云南人才市场

2 玉溪市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基本公共服

务标准化专项试点
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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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。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7月 30日印发


